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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入學方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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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免學費政策

• 第一階段（100～102學年度）實施家戶年所得114萬元
以下高職免學費，私立高中比照公立收學費

• 第二階段（103學年度起）：逐年實施

高職(五專前三年)全面免學費；

高中家戶所得148萬元以下（台北市購買國宅標準）免學費；
家戶所得148萬元以上，就讀私校依戶籍所在
縣市補助5000-6000元(台北市)。

綜合高中：高一比照高職免學費，高二、三依所選
學程比照高職或高中方式辦理。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核
心精神

選你所適、愛你所選
成就每一個孩子

適性發展 適性入學 適性揚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改革

興趣、性向、能力
會考：確保學力品質

免試入學、特色招生基測

90~102年 103年～民國90年以前

以「考試」為主的入學

聯考入學 多元入學 適性入學

聯考

12年國教著重適性入學，
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活化教學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比較

高中、高職、五專多元入學管道

免試
入學

申請入學
（五專申請抽籤）

甄選
入學

登記分發
入學

102年
以前

免試入學（75%以上） 甄選
入學

考試分發
入學

103年起

特色招生
(0%-25%)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名額
比率

75%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25%

術科測驗
甄選入學

特色招生

學科考試
分發入學



105年各項入學方式時程概略

科學班報到
藝才班術科測驗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

4月

國中教育會考
體育班、運動績優生術科測驗
運動績優生甄選、直升入學

5月

優先免試入學、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分發入學
特色招生考試入學學科測驗

6月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放榜
藝才班放榜、報到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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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5學年度藝才班甄選
入學簡介



規劃原則

• 依據藝術教育法規定，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美術及舞蹈等
藝術才能班係屬於專業藝術教育，就具藝術才能學生之能
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並以傳授藝術理論、
技能，指導藝術研究、創作，培養多元的藝術專業人才等
為目標。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招收對象皆為性向明確學生，這
些學生在國中小階段皆就其專才進行長時間的學習或訓練，
並投注相當的心力，為使此類學生未來仍可依其性向持續
發展，103年十二年國教實施後，藝術才能班為符合設班
目的及培育專業藝術人才目標，以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方式
辦理招生，並以現行辦理方式為基礎，以變動最小為原則
規劃入學作業，仍採分類、分區方式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
學。



高級中等學校
多元入學招生

辦法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學校之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科
學、體育及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群、科之特殊班、科、組、
群，得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錄取門檻，辦理單獨或
聯合招生，並應依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錄取依
據。（第11條第1項第1款）
國民中學學生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班、科、組、群之甄
選入學者，其報名資格及審核程序，應依藝術教育法、特
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本法第十二條及其相關法規之規
定辦理。（第12條）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其分發或報到，原則應與免試入學之分
發同時辦理； 報到後之各班、科有餘額時，經各該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辦理續招。（第16條）

作業依據（1/2）



適用學校對象：經認證為優質之公私立高中高職並經主
管機關核定設置之高中高職音樂、美術及舞蹈及戲劇班
（科）。
招生區劃分：招生區以聯合辦理為原則，惟學校如因區
域特性等因素，無法採用聯合招生方式招收學生，經主
管機關同意後，可辦理單獨招生。
報名學生資格：不受免試就學區之限制，但僅能向一區
報名術科測驗及申請分發。
入學方式：分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二階段辦理。
分發作業方式：以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入學依
據，並得以國民中學教育會考評量結果為入學門檻。
提供表現特別優異學生入學名額：提供參加政府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類科競賽表現
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申請鑑定安置。辦理時程、
名額及資格將明定於簡章。

高中高職藝術才
能班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作業要點

作業依據（2/2）



經認證為優質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適用學校及班科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規
定核准設立之高中、高職音樂、美術、舞蹈
及戲劇班(科)。

藝教法

依特殊教育法規定核定設置之高中音樂、美
術及舞蹈資賦優異班。

特教法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核定設立之音樂、美
術、舞蹈、戲劇科，得參照本要點辦理。

高級中
等教育
法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藝術才能班

• 分為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戲劇班
等四類。

• 藝術才能班甄選入學以聯合辦理為原則
。國中非藝術才能班學生亦可報考，且
不受免試就學區之限制，但僅能向一區
（校）報名術科測驗及申請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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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藝術才能班

• 招生作業分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二階段辦理：

(一）術科測驗：不得施以學科成就測驗
1.音樂班考主修(樂器)、副修(樂器)、
視唱、聽寫、樂理及基礎和聲5科
2.美術班考素描、水彩、水墨及書法4
科；舞蹈班考芭蕾、現代舞、中國舞
、即興與創作4科

（二）分發作業：以術科測驗分數，現場撕榜
作業，並得以國民中學教育會考成績為
入學門檻。

17



甄選入學招生作業

分發
作業

國中
教育會考

術科
測驗

術科測驗

招生作業

分發作業



甄選入學招生作業－術科測驗

高級中等學校藝才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術科測驗

學生不受免試就學區之限制，惟僅能
向一區報名

同一類型之術科測驗以同日辦理為原
則，不得施以學科成就測驗

免試入學前，完成術科測驗並取得成
績證明



甄選入學招生作業－分發作業

高級中等學校藝才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分發作業

報名及報到，與免試入學同時
辦理

以術科測驗分數現場撕榜作業

得以國民中學教育會考評量結
果為入學門檻

如有缺額，得經主管機關同意
後辦理續招



其他規定事項

報名高中高職藝
術才能資賦優異
班或藝術才能班
分發之學生，應
依各該法規規定
通過鑑定。

1

經核定採特色招
生甄選入學之學
校，其名額不得
流入其他入學管
道。

2

提供名額供參加
國際性或全國性
競賽表現獲前三
等獎項者，申請
鑑定安置，辦理
時程、名額明定
於簡章。

3



102年以前與103年甄選入學管道比較

採學術科成績
甄選入學

僅採術科成績
甄選入學

以競賽表現入學
102年以前
甄選方式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以競賽表現

入學
103年

甄選方式



藝才班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105學年度
藝術才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核定表

105藝才班名額.pdf


藝才班甄選入學辦理時程（1/4）
簡章公告（105年1月11日）

術科測驗報名（105年3月1日至7日）

術科測驗（105年4月中旬）

國中教育會考（105年5月14-15日）

甄選入學撕榜及報到
（105年7月6日）

甄選入學報名（105年6月13-17、18日）

免試入學放榜（105年7月6日）
免試入學報到（103年7月8日）

免試入學報名

可同時報名

如同時錄取擇一報到

美術及戲劇
105年4月9-10日

舞蹈及音樂
105年4月16-18日

以競賽入學報名（美術戲劇3月16日至21日）
（音樂舞蹈3月24日至3月30日）

以競賽入學報到（美術戲劇4月6日）
（音樂舞蹈4月13日）



藝才班甄選入學辦理時程（2/4）

班別 美術班及戲劇班 音樂班及舞蹈班

入學工作項目 日期
星期

日期
星期

起 迄 起 迄

1

1.1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簡章公告
(含競賽表現入學)

105年1月11日 一 105年1月11日 一

1.2聯合術科測驗線上報名暨郵寄
繳件

105年3月1日~

105年3月7日
二 一

105年3月1日~

105年3月7日
一 五

1.3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

1.4寄發聯合術科測驗准考證 105年3月15日 二 105年3月15日 二



藝才班甄選入學辦理時程（3/4）

班別 美術班及戲劇班 音樂班及舞蹈班

入學工作項目 日期
星期

日期
星期

起 迄 起 迄

3

3.1術科測驗
105年4月9日

~105年4月10日
六 日

105年4月16日
~105年4月18日

六 日

3.2寄發術科測驗成績通知 105年4月20日 三 105年4月27日 三

3.3寄發資優鑑定結果通知單 105年5月9日 一 105年5月9日 一

3.4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藝才班甄選入學辦理時程（4/4）
班別 美術班及戲劇班 音樂班及舞蹈班

入學工作項目 日期
星期

日期
星期

起 迄 起 迄

4
4.1國中教育會考

105年5月14日
~15日

六 日 105年5月14日~15日 六 日

4.2寄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 105年6月3日 五 105年6月3日 五

5-1

現
場
撕
榜
作
業

5.1.1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暨郵寄繳
件

105年6月13日
~17日

一 五 105年6月13日~17日 一 五

5.1.2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寄發選校登記
序號通知單

105年6月24日 五 105年6月24日 五

5.1.3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現場撕榜暨報
到

105年7月6日 四 105年7月6日 四

5.1.4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放棄聲明 105年7月7日 五 105年7月7日 五

5-2

獨
招
分
發
作
業

5.2.1甄選入學分發報名暨郵寄繳件
105年6月13日

~17日
一 五 105年6月13日~17日 一 五

5.2.2甄選入學分發放榜 105年7月6日 三 105年7月6日 三

5.2.3甄選入學分發報到 105年7月8日 五 105年7月8日 五

5.2.4甄選入學分發放棄聲明 105年7月9日 六 105年7月9日 六



藝才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科目（1/4）

聽寫10%

視唱10%

副修20%

主修50%

樂理
基礎和聲10%

音樂類

以各區簡章公告為準



美術類

素描

水墨 水彩

書法

藝才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科目（2/4）

以各區簡章公告為準



舞蹈類

芭蕾

中國舞 現代舞

即興
與創作

藝才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科目（3/4）

以各區簡章公告為準



戲劇類

藝才班甄選入學術科測驗科目（4/4）

以簡章公告為準

口語表達 專長表演



105年藝才班甄選入學聯合招生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桃園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南區

北區

音樂班 美術班 舞蹈班



藝才班北區承辦學校

班別 承辦學校

音樂班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舞蹈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美術班 國立基隆高中

戲劇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全國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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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工作項目

音樂 舞蹈 美術 戲劇

承辦學校
【臺灣北區】

新北市立
新北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
復興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
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
復興高級中學

簡章公告 105年1月11日
術科測驗線上報名

暨郵寄繳件
105年3月1日至105年3月7日

以競賽表現入學
報名暨郵寄繳件

105年3月24日至105年3月30日
105年3月16日至

105年3月21日

以競賽表現入學放
榜暨寄發錄取通知

105年4月8日 105年4月1日

以競賽表現入學
報到

105年4月13日 105年4月6日

術科測驗
105年4月16日

至
105年4月18日

105年4月16日
至

105年4月17日

105年4月9日
至

105年4月10日

105年4月9日
至

105年4月10日
國中教育會考 105年5月14日至105年5月15日
甄選入學報名
暨郵寄繳件

105年6月13日至105年6月17日

甄選入學分發現場
撕榜暨報到

105年7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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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5學年度體育班

甄選入學簡介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係依術科測驗分數作為入學依據。術科測
驗內容包括基礎體能、專項技術及運動成就
表現等，由學校依體育班發展運動種類及特
色課程內容，設計考科及計分方式。招生方
式得由學校選擇採取獨立或聯合招生方式為
之，招生範圍則不受免試就學區限制，各校
可跨區招生，學生也可跨區報考。

36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體育班

• 以104學年度為例，計有133校辦理，招生
班級數計143班，招生名額共4,672名。

• 105學年度以簡章公告為準。

• 與103學年度相較，104學年度招生校數共
增加7校、招生班數共增加11班、招生名
額共增加252名。

• 參加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甄選入學之學生
不受免試就學區限制，學生得跨區報名。

37



• 除金門縣、連江縣未有高級中等學校設立
體育班外，各縣市均有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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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種類及名額

1.104學年度計有

133校辦理，招

生班級數計143

班，招生名額共

4,672名。

2.105年各校招生名額

已公布於國教署網站

電子公告欄。

不受就

學區限

制，學

生得跨

區報考

學校得

採獨立

或聯合

招生方

式為之

招生範圍 招生方式

依術科

測驗分

數為錄

取依據

錄取依據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體育班



40

105年重要日程

1.術科測驗報名：

105年5月2日至5日

2.術科測驗：

105年5月7日

3.放榜：105年5月9日

4.報到：105年5月16日

5.未招滿學校開始

辦理續招：

○月○日。

包括基礎體能、

專項技術及運動

成就表現等，由

學校依體育班發

展運動種類及特

色課程內容，設

計考科及計分方

式。

若參加體育班

術科測驗結果

未獲錄取，可

於體育班學校

辦理續招時，

再次報名參加

辦理續招學校

之體育班特色

招生甄選入學

。

術科測驗內容
未獲錄取可

報名參加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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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

甄審係以國際運動

競賽成就為報名門

檻，作為分發之標

準，為外加招生名

額。

以運動競賽成

就為報名門檻

，並加考學科

(國、英、數

、自然及社會

)及部分專長

須參加術科檢

定，為內含之

招生名額。

其招生規定由各校

擬訂，報主管機關

核定；除依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輔導辦

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條件，並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

得採外加3%名額方

式辦理外，其名額

為內含之招生名額

。

甄試 單獨招生

運動績優生升學管道

甄審及甄試由教育部辦理，單獨招生由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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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績優生升學管道

105年甄審甄試
重要日程

1.網路線上報名：

4月16日-5月2日

2.資格審查結果網

路公告：5月16日

3.甄試學科考試：

105年5月28日

4.甄試術科檢定：

105年5月29日

5.錄取分發放榜：

105年6月○日

6.報到：6月○日

招生名額不限
體育班級。各
校招生名額會
已公布於國教
署網站電子公
告 欄 。

不受就學
區限制，
學生得跨
區報考。

招生種類及
名額

招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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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5學年度藝才班甄選
入學Q&A



藝才班甄選入學Q&A（1/7）

問題1 藝才班術科測驗及甄選入學分發簡章，何時公告？

答 105年1月初起公告簡章。
公告於各類各區承辦學校網站並提供簡章下載（如北區美
術班簡章公告於臺北市立復興高中），及國教署資優教育
資源網（網址：http://excellent.set.edu.tw/）

問題2 藝才班術科測驗何時辦理報名？

答 105年3月1日至3月7日。
報考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及戲劇班之術科測驗都在這
個時間辦理報名。



藝才班甄選入學Q&A（2/7）

問題3 藝才班術科測驗報名方式為何？

答 一、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錄並以限時掛號郵寄繳件。
二、國中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代為辦理集體報名，

非應屆畢業生採個別報名。

網路線上登錄報名網址：http://art-talent.set.edu.tw/（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系統）
郵寄繳件至各類各區承辦學校，時間自105年3月1日
至105年3月7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藝才班甄選入學Q&A（3/7）
問題4 是否就讀國中藝才班學生才能報考高中職藝才班甄選入學？

答 不是。
只要對藝術才能有興趣之國中畢業生且具該類科術科能力者
，都可以報考。近年來高中職藝術才能班入學之學生已有近
半數來自於國中普通班學生。請各國中端加強對普通班學生
宣導入學資訊。

問題5 藝才班術科測驗能否跨區報考？

答 可以跨區報考。
例如高雄市考生可以報考北區音樂班、美術班或舞蹈班術科
測驗及甄選入學分發，但考生只能選擇一個考區，不能同時
跨多區。



藝才班甄選入學Q&A（4/7）
問題6 各類藝才班術科測驗何時辦理？

答 美術及戲劇班：105年4月9日-10日（星期六、日）
音樂班：105年4月16日-18日（星期六、一）
舞蹈班：105年4月16日-17日（星期六、日）

撕榜日期：105年7月6日(三)
各類各區實際各科術科考試時間，請詳閱各類各區術科測驗
簡章。

問題7 各類藝才班術科測驗考那些科目？

答 音樂班：主修、副修、聽寫、樂理與基礎和聲、視唱
美術班：素描、水彩、水墨、書法
舞蹈班：芭蕾、中國舞、現代舞、即興與創作
戲劇班：口語表達、專長表演



藝才班甄選入學Q&A（5/7）
問題8 各類藝才班術科測驗報名費用？

答 音樂類2,800元，美術類1,200元，舞蹈類2,000元，戲劇類
1,300元，均與往年相同。
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收
報名費。

問題9 藝才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何時辦理報名？

答 105年6月13日至6月17日。
報名方式與術科測驗相同。

問題10 報名藝才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可否同時報名免試入學？

答 可以。
藝才班甄選入學分發報名日期與免試入學同時，學生可同
時報名、同時錄取，但僅能擇一報到。



藝才班甄選入學Q&A（6/7）
問題11 參加北區音樂班術科測驗，可否以該術科成績參加中、南區音

樂班甄選入學分發？

答 不行。
各類各區甄選入學分發係依據該區術科測驗成績，所以選擇並
參加之術科測驗區，只能選擇該甄選入學分發區參加甄選。

問題12 藝才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為什麼採現場撕榜方式辦理？

答 考量設立藝才班學校數及招生數有限，且105年藝才班甄選入
學報名與免試入學及大專校院七年一貫制藝術科（系）同時報
名，可同時錄取但僅能擇一報到。為避免藝才班錄取學生流失
，產生大量缺額，故聯合分發區皆採現場撕榜方式辦理甄選。
又撕榜時間訂於7月7日辦理，在00月00日免試及七年一貫制放
榜隔天，將可降低部分已錄取免試或七年一貫制，且欲就之學
生占藝才班名額，讓真正有意願就讀藝才班學生有機會就讀。



藝才班甄選入學Q&A（7/7）
問題13 參加藝才班甄選的學生要考國中教育會考嗎？

答 國中應屆畢業生均應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且105年藝才班各招生
學校大都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為門檻。

問題14 如非應屆畢業生如何報考國中教育會考？

答 如非應屆畢業學生，可向畢業國中申請參加國中教育會考。

問題15 藝才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各校如何訂定國中教育會考門檻？

答 依據藝術教育法規定，高中職音樂、美術及舞蹈等藝術才能班
係屬於專業藝術教育。105年藝才班分發作業以學生之術科能力
及志願作為主要之入學依據，但為培育更多元之藝術專業人才
，各校依學校發展特色及各類藝術人才之發展等考量，得以國
中教育會考評量結果作為入學之門檻，惟通過入學門檻後，仍
以術科能力及志願作為分發之依據。
各校藝才班甄選入學訂定國中教育會考門檻：各科以訂定「基
礎」為原則。



基北區105學年度多元入學諮詢管道

國中教育會考網站，網址
http：//cap.ntnu.edu.tw/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105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新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ntpc.edu.tw/

十二年國教五專招生資訊網
http：//me.moe.edu.tw/junior/

新北市中等教育資源網
http://se.ntpc.edu.tw/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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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信箱

新北市教育局 林奕成股長 ah7977@ntpc.edu.tw

新北市教育局 楊憶湘輔導員 yihsiang@ntpc.edu.tw

新北市教育局 楊耀焜輔導員 yang920728@gmail.com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柯雅菱校長 a0939093872@gmail.com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陳榮德主任 Singto3399@gmail.com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周長益主任 c001@mail.chshs.ntpc.edu.tw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鄭敬儀主任 002@cshs.ntpc.edu.tw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楊鵬耀主任 leoyang@jhsh.ntpc.edu.tw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郭豐榮主任 kuodavin@akhs.ntpc.edu.tw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林玉鈞主任 t0361@slsh.ntpc.edu.tw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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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透過補助經
濟弱勢學生學費，縮短就學負擔差距，讓
每個孩子享有公平、均等的教育機會。

新北市教育局將持續協助高中職推動優質
化及均質化，提升辦學品質，鼓勵新北市
學子適性就近入學社區優質高中職，紓緩
升學壓力。

未來更將結合學校、教師、家長共同心力，
落實孩子生涯輔導及學習扶助，把每個孩
子帶上來，逐步實現在地就學的目標。

播放國中技藝競賽職宣導影片

技藝競賽01.avi

